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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律廉政、財經廉政 

科  目：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保障、考績、戒、交代、行政中立、利衝突迴避與財產申報) 

 

一、公務員甲在臺北市文山區戶政事務所辦理櫃台工作。由於甲之住所緊鄰辦公地點附近，其只

要花費約 10 分鐘的車程即可以到達工作地點，故甲深感幸福。惟 1 年後甲被指派到該事務所

之景美辦事處辦理櫃台工作。由於甲每天必須多花費半小時的車程才可以到達工作地點，故

甲深感不便。若甲就此一工作指派措施不服，請問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意旨，甲

之救濟管道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本題應先寫出大法官第 785 號解釋對公務人員救濟方式的見解，再引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109 年 10 月 5 日公保字第 1091060302 號函，對於救濟方式的補充說明，到這個部分

應該就可以解答本題所提工作指派的救濟方式，應以申訴、再申訴方式救濟。如果還擔心說

不清楚，可以再提出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8 月 25 日 104 年 8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的見解，此見解更進一步提到，人事行政行為損及既有之公務員身分、官等、職等及俸給

等權益，才可以用復審及行政訴訟方式救濟。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9年 10月 5日公保字第 1091060302號函 

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 8月 25日 104年 8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擬答】：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對公務人員所為人事行政行為救濟方式之意旨 

公務人員與國家間雖具有公法上職務關係，但其作為基本權主體之身分與一般人民並無不同，

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

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

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

途徑之保障。 

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復審及申訴、再申訴等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

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

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

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且行政法院就行政機關本於專業及對業務之熟知所為之判斷，

應予以適度之尊重，自屬當然。 

甲對工作指派措施不服，應循申訴、再申訴方式救濟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以現行法制有關「行政處分」之判斷，並未以權利侵害

之嚴重與否為要件，保障法第 25 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應與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指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

政行為」為相同之認定。據上，諸如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為之獎懲、考績評定各等次、曠

職核定等，均有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規範，且經機關就構成要件予以判斷後，作成人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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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為，已觸及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核屬行政處分，應

循復審程序提起救濟。 

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 8 月 25 日 104 年 8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職務

調任，未損及既有之公務員身分、官等、職等及俸給等權益，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可知甲被

指派到該事務所之景美辦事處辦理櫃台工作，其指派性質為管理措施，且未損及公務員身分、

官等、職等及俸給等權益，故應以申訴、再申訴方式救濟，並不得為此提起行政訴訟。 

 

 
 

二、甲擔任某市政府之法制局長，其岳父乙則為某大學法律系教授。甲基於內舉不避親之古訓，

乃圈選並聘任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另甲之配偶丙早在甲擔任局長前，即為該機關聘僱

人員。在甲成為該機關主管後，甲於年度考核時在「聘僱人員年度考評表」之主管欄位核章。

請問甲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25 分) 

 

 

本題感覺有一點放水，只要有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3、§4Ⅲ，加以涵攝題目所指的二

種情形，就可以分別得到結論了。 

or《使用學說》：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3、§4Ⅲ 

【擬答】： 

甲不得聘任其岳父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迴避之關係人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利衝法§3）：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

家屬。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利衝法迴避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利衝法§4Ⅲ），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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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學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

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綜上，乙為甲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屬利衝法應迴避之關係人，且聘任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屬利衝法所定非財產上利益，故甲聘任其岳父乙為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有違利衝法之規定。 

甲不得考核配偶丙之年度考評 

依上開利衝法§3 及§4Ⅲ規定，丙為甲之關係人，甲於年度考核時在「聘僱人員年度考評表」之

主管欄位核章，係屬非財產上利益，故甲有違反利衝法之規定。 

 

 

 

三、公務員甲因涉嫌貪污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乃自請辭職。請問服務機關得否拒絕之？若服務

機關准予辭職，惟於免職令註明甲係「因涉貪污罪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辭職」之事由。甲

若對上述註記不服，有何救濟管道？(25 分) 

 

 

本題相當容易，有關公務人員辭職的權益可以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2 條之 1 的規定來說

明。另外關於免職令上的加註文字，應該就視同為免職令的一部分，對加註文字不服，即對

免職令不服，依復審程序提起救濟。 

or《使用學說》：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2 條之 1 

【擬答】： 

公務人員辭職，服務機關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拒絕之 

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除有危害國

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 

次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1 年 2 月 6 日更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76 年 4 月 1 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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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參字第 09451 號函釋：「本局六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69)局參字第一六七六號函釋：『公

務員因案懲戒機關未議決處分前，或刑事繫屬中者，依規定固可准其辭職，惟應於免職令內

註明其停職事由及停職中請辭等字樣。』及七十五年五月十二日(75)局參字第一五一二四號

函：『公務員因案在其所任職之機關及其上級機關議懲未決定前，可准其辭職，惟應於免職

令註明辭職事由。』 

甲對於免職令加註不服，應併同免職令提起復審救濟 

關於免職令上加註之文字，係屬免職令內容之一部分，甲對免職令之加註文字不服，即表示對

免職令不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以現行法制有關「行政處分」之判斷，並未

以權利侵害之嚴重與否為要件，保障法第 25 條所稱之「行政處分」，應與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

規定「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為相同之認定。據上，免職令經機關就構成要件予以判斷後，作成人事行政行

為，已觸及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等法律地位，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核屬行政處分，應循復審

程序提起救濟。 

 

 

 

 

四、甲為某直轄市政府之工友。甲平時熱衷政治事務，為響應其支持之政黨所發起之公民投票案，

乃向其同屬工友之同事乙遊說並表示：只要乙投下不同意票，甲願意為其代班 3 天。請問甲

上述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行政中立法 (25 分) 

 

 

本題案主為工友，工友非公務人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對象，但是題目卻問考生，工友的行

為有無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就好像問你，美國總統的行為有無違反臺灣刑法一樣奇

妙。所以第一段可以先指出工友並非公務人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對象，自無違反該法的問

題。但是依照工友的行政中立規範「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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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注意事項」，工友甲的行為已經違反規定了，所以在答案第二段中說明工友甲違反的規

定內容。 

or《使用學說》：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2、§17；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9 

【擬答】： 

工友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對象 

行政機關技工、工友（含駕駛）、臨時人員與各機關間僅屬私法僱傭關係，且所從事之業務

屬事務、勞務性質，或非屬行使公權力之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

之業務為限，以及渠等人事管理亦為各機關權責，因此，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並未將是類人

員列為適用或準用對象；渠等中立事項，宜由各該主管機關於相關法令妥為訂定。 

據上，工友既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對象，即無違反該法之問題。 

工友甲遊說乙投下不同意票之行為，有違維持中立注意事項規定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以下簡稱維持

中立注意事項）第九點、工友及臨時人員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

其身分或事務上之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據上，工友雖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適用或準用對象，但仍需遵守上開「維持中立注意事

項」，甲向其同屬工友之同事乙遊說並表示：「只要乙投下不同意票，甲願意為其代班 3

天。」之行為有違該注意事項規定。 

 

 

 

 

 

 


